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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完善對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監管工作及簡化行政手續，配合
社會發展的需要，兼顧食品衛生、企業營商環境、市民消費模式的轉變等因素，現透過第
1/2024號行政法規《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取代舊有零售鮮活食品的發牌規章
及准照制度。本行政法規規定經營者須確保場所符合零售鮮活食品的各項營運條件，場
所僅可在獲發登記證明後向公眾開放。如在互聯網宣傳，亦須將場所已獲登記的資料上
載於宣傳平台。同時，本行政法規引入行政處罰制度，明確經營者須遵守的規定及責任，
市政署負責對場所的經營、食品安全和衛生條件進行監管。

　　為此，現製作《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綜合指南》（下稱《綜合指南》），以便向
公眾說明由籌備開業、獲取登記證明及經營管理的要求及注意事項。《綜合指南》主要分
為五個部分，包括：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營運條件、違反相關法例規定的罰則、法律
法規及指引及常見問題。《綜合指南》屬非具強制性規範的文件，且不妨礙本澳現行有關
建築、衛生、消防、環境保護及排污等相關規定。若對本指南有任何意見或疑問，歡迎市民
透過電話、電郵、傳真、信函或親臨等方式向市政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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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

1.          登記適用範圍
凡用作零售鮮活食品的場所均須向市政署申請登記，申請時應注意：
1.1 須聲明擬零售的鮮活食品種類，而有關種類分為蔬菜、肉類及漁獲，但不妨礙其聲明

零售多於一個種類；
1.2 如屬零售肉類或漁獲的場所，經營者尚須在申請登記時聲明擬零售的肉類或漁獲屬

急凍類或非急凍類（包括鮮活、新鮮、冰鮮及經解凍），又或同時零售該兩個類別。

2.          登記的要求
2.1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不得設於現場環境與經營零售鮮活食品明顯不符的不動產；
2.2 不符合上款規定者，不予登記。

3.          登記所需的文件

3.1 首次申請

辦理類型 首次申請

必須遞交的文件

(1)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申請表格； 
(2) 倘申請人為自然人，須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副本

（正背面印於同一面A4紙上）；倘申請人為法人，須遞交有
效商業登記證明書（已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的公司
則豁免遞交），或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有效社團證明書及領
導架構證明書，有關申請表格須由合法代表簽署及蓋章，並
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3) 已向財政局登記的開業/更改申報表（M/1 表格）副本。

審批時間

自全部文件交齊起計30個工作天。 
註：如申請者提交的文件存有缺失或遺漏，本署會通知申請人有

關原因及補正的方式，申請者須於 10天內補正文件，否則不
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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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更改場所名稱

辦理類型 更改場所名稱
辦理時限 自場所名稱變更之日起計30日內通知市政署。

必須遞交的文件

(1)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申請表格；
(2) 倘申請人為自然人，須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副本

（正背面印於同一面A4紙上）；倘申請人為法人，須遞交有
效商業登記證明書（已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的公司
則豁免遞交），或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有效社團證明書及領
導架構證明書，有關申請表格須由合法代表簽署及蓋章，並
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3) 已向財政局登記的開業/更改申報表（M/1 表格）副本。

審批時間

自全部文件交齊起計20個工作天。
註：如申請者提交的文件存有缺失或遺漏，本署會通知申請人有

關原因及補正的方式，申請者須於10天內補正文件，否則不
予登記。

3.3 更改場所零售鮮活食品的種類或類別

辦理類型 更改場所零售鮮活食品的種類或類別

辦理時限
經營者須在通知市政署，並獲該署更改登記及發出登記證明後，
方可變更其聲明零售的鮮活食品的種類或類別。

必須遞交的文件

(1)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申請表格；
(2) 倘申請人為自然人，須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副本

（正背面印於同一面A4紙上）；倘申請人為法人，須遞交有
效商業登記證明書（已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的公司
則豁免遞交），或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有效社團證明書及領
導架構證明書，有關申請表格須由合法代表簽署及蓋章，並
附上簽署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3) 已向財政局登記的開業/更改申報表（M/1 表格）副本。

審批時間

自全部文件交齊起計20個工作天。
註：如申請者提交的文件存有缺失或遺漏，本署會通知申請人有

關原因及補正的方式，申請者須於 10天內補正文件，否則不
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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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註銷

辦理類型 註銷登記

應註銷情況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應註銷登記：
（一）場所的零售鮮活食品活動終止；
（二） 應場所所在地業權人申請並向市政署舉證，證明經營者喪

失佔用相關場所的權利；
（三）應經營者申請；
（四）經營者死亡或消滅；
（五）場所不再符合登記的要求；
（六）經營者變更的情況。

必須遞交的文件

(1)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申請表格；
(2) 申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清晰副本（正背面印於同一面A4紙

上）；
(3) 倘註銷申請非由登記證明持有人或其代表提出，有關申請人

須提交有權提出註銷登記的證明文件。
審批時間 自核實證明文件起計10個工作天。

4.          服務辦理地點及時間
• 綜合服務中心：澳門南灣大馬路762-804號中華廣場2樓
• 北區市民服務中心：澳門黑沙環新街52號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 中區市民服務中心：澳門三盞燈5及7號三盞燈綜合大樓3樓
• 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氹仔哥英布拉街225號3樓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
• 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 – 石排灣分站：路環蝴蝶谷大馬路石排灣社區綜合大樓6樓
辦公時間（除石排灣分站）：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中午照常辦公，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休息）
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 – 石排灣分站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
半至5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5.          公示制度要求
5.1 經營者必須在獲發登記證明後，方可向公眾開放，並須於場所顯眼處張貼由市政署發

出的登記證明；
5.2.經營者如使用互聯網、手機應用程式或其他網絡平台作為經營或傳播媒介，亦須將已

登記的資料顯示於該等經營或傳播媒介上；
5.3.經營者如使用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作為經營或傳播媒介，須向該平台提供者提

交登記證明。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須確保使用平台的經營者的場所已依
據第1/2024號行政法規《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進行登記，並將已登記的資
料顯示於平台上，至少包含場所名稱及登記證明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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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營運條件

1.         一般營運條件(適用於所有種類的零售鮮活食品)
1.1 具通風設備：

場所內須有足夠的天然通風或機械通風設施可供應足量新鮮空氣，並確保上述的
通風設施良好運作。

1.2 具照明設備：
1.2.1 場所須具充足的天然光線或照明設備，以便員工處理食品、清潔場所、及讓

市民查看食品資訊及品質；而光線不可用作誤導或改變食品的自身顏色；
1.2.2 照明裝置建議以不碎罩保護，以防破損時玻璃碎片掉進食品、食具或食品設

備；
1.2.3 須確保上述的照明設施良好運作。

1.3 具防止昆蟲及齧齒類動物滋生的設備：
場所與外界直接相通的窗戶、排水溝出口和排氣口應設有屏障阻止昆蟲及齧齒類
動物的進入及繁殖，可考慮加裝防鼠金屬隔柵和濾網，而天花板、牆壁及地面的洞
穴和裂縫須用水泥或金屬片修補。場所內亦應設置有效的滅蟲及滅鼠設施，例如滅
蚊燈，亦建議定期聘請專業人士進行防蟲及防鼠檢查。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內不同類型的滅蚊燈

1.4 具收集垃圾設備：
1.4.1 場所應設置足夠的有蓋垃圾桶，垃圾桶以堅固及不透水的物料製造，同時需

使用膠袋承載垃圾，確保不會出現滲漏或搬移時散漏垃圾的情況；
1.4.2 根據第28/2004號行政法規《公共地方總規章》有關規定，零售鮮活場所產

生的垃圾屬商業廢料，有關垃圾需自行或聘請清潔公司運往氹仔焚化中心
處理，不可棄置在公共垃圾收集設施內。

1.5 場所須使用由公共供水網絡供應的自來水，其水質應符合第46/96/M號法令核准之
《澳門供排水規章》「供人耗用水之品質標準及規則」之相關規定，用以清洗工具、

器皿和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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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具配備篩網和虹吸管的下水道系統，以防止固體廢棄物及油脂進入下水道系統：
1.6.1 場所可因應營運需要設置洗滌槽，所有排泄廢水的設備均應配備篩網及適

當地裝上虹吸彎管隔氣設備，並連接至公共污水網絡；
1.6.2 安裝污水管道時，應避免出現外露的管道附近及下方是食品處理區、食品存

放區及涉及食品的區域；否則，管道應該具備保護裝置，以預防管道漏水滴
落至食品中導致污染；

1.6.3 如場所涉及處理肉類及漁獲，建議於洗滌槽下設置隔油井/箱以防止油脂直
接流入公共污水網絡。

安裝於洗滌槽下的隔油箱

1.7 零售及加工鮮活食品區域的牆壁及地面：
1.7.1 牆壁和地面的設計和建造，以容易保持清潔，並且不會讓蟲鼠匿藏為原則。

牆壁和地面應鋪以堅硬、防水、防腐蝕、不易積垢及容易有效清洗和消毒的
物料；

1.7.2 為有效清潔及去水，建議場所工作間鋪設平坦且傾斜的地面。

1.8 零售區域的分隔：
1.8.1 如場所同時零售蔬菜、肉類及漁獲，不同鮮活食品種類的零售區域之間應明

顯分開或具間隔的獨立區域；
1.8.2 如場所內兼營鮮活食品以外的業務（如外賣、藥品、觀賞植物等），須具有與

食品業務分開的獨立區域。原則上各零售鮮活食品區域應獨立於其他業務，
並且必須與其他非食品的業務活動設有明顯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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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及肉類的零售區域之間有明顯分隔

漁獲及肉類的零售區域之間有明顯分隔

蔬菜與飲料的零售區域設有明顯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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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處理鮮活食品的工作枱面：
處理鮮活食品的工作枱面須使用平滑、防水、防撞、不易腐爛和可清洗的物料。同時
須確保工作枱面狀況良好、平滑、沒有裂縫和罅隙；以及應在使用前後及適時進行
有效清洗和消毒，以保持表面清潔衛生。

處理鮮活食品的不鏽鋼冷藏櫃工作枱

1.10 食品工具及器皿：
場所須具足夠及適當的食品工具及器皿以儲存、展示及處理食品，且以可清洗、防
水、耐用和不易腐蝕的物料製造，以及應在使用前後及適時進行有效清潔和消毒，
以保持食品工具及器皿表面清潔衛生。

1.11 如場所內設置衛生間，衛生間須與零售或加工區域適當分隔，亦不得在衛生間內處
理或放置任何食品、用具及設備，同時應確保衛生間清潔衛生，門戶運作良好並保
持關閉。

1.12 零售鮮活食品須在場所內作展示及售賣，不得將貨品放置於場所外任何公共地方、
公共通道、騎樓底等進行展示、儲存及售賣，亦不得在場所外進行食品處理；場所內
須設置適當距離的通道以供顧客站立選購食品。

1.13 場所須以國際單位制度，即“十進制”計量單位 - 如“公斤”(kg)、“克”(g) 對零售的
鮮活食品的價格進行清晰標示及計價。

1.14 禁止改變鮮活食品的原有狀態以延長保質期，例子一：商戶將食用期限較短的冰鮮
三文魚頭，自行變更為急凍狀態作儲存、展示及售賣，並延長其食用期限。例子二：
不當地將冰鮮雞放在急凍設備內，變更為急凍狀態作儲存、展示及售賣，並延長其
食用期限。

1.15 場所應該向信譽良好的供應商採購食品，新鮮畜肉須以場所名義向澳門屠宰場購
入，並須保留近三個月的來貨單據。同時，新鮮肉類只供售予最終消費者，不得轉售
或拆貨予第三方。

1.16 不可在場所內飼養寵物。
1.17 場所必須遵守本澳《食品安全法》、食安標準及相關指引的規定，不論任何目的或原

因均不得在食物中添加任何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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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售蔬菜的營運條件
2.1 零售蔬菜的設備：

零售蔬菜須具展示架及器皿；展示架應為平滑、可清洗、防水及穩固，盛載蔬菜的器
皿應選用防水及易清潔的物料（如塑膠籃）；

零售蔬菜的展示架及器皿(塑膠籃)

2.2 蔬菜須以器皿盛載且放在展示架上售賣；
2.3 清洗或處理蔬菜須在一個獨立空間內進行，且該空間不得同時處理其他種類食品；
2.4 工作間須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零售區的設備或設施。

3.        零售肉類的營運條件
3.1 零售非急凍類肉類，包括新鮮、冰鮮及經解凍肉類

3.1.1 場所內設置足夠的0度至4度冷藏設備，用以儲存、展示及售賣肉類，不同種
類食品應適當分區分隔，避免交叉污染。冷藏設備應設有正確顯示的溫度
計，為方便商户的日常管理，可考慮增加 “數字顯示” 的溫度計；所有設備均
須定期進行維護，以確保冷藏設備良好運作；

儲存及零售肉類的冷藏設備(具溫度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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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在零售肉類時，食品標籤須明確標示肉類狀況屬新鮮、冰鮮或經解凍的狀
態，建議使用不同顏色標籤、不同展示區域，以便市民識別及選購。

3.1.3 在處理及切割肉類須在具有溫度控制的獨立工作間進行，工作間的溫度建
議維持於攝氏18度或以下；

3.1.4 如涉及處理不同物種的肉類（如豬、牛），建議在場所設立專用工作間，若只
有一個獨立工作間的情況下須分開時段進行處理或切割，處理不同物種肉
類前後應進行有效清洗及消毒，同時應分開不同用具、刀具及砧板等設備，
以防止交叉污染；

3.1.5 如涉及處理不同類別的肉類(如新鮮、冰鮮與經解凍的肉類)應分開處理或
切割，且同一工作間在同一時間只可處理一種狀況的肉類，處理不同狀況的
肉類前後應進行有效清洗及消毒，以防止交叉污染；

3.1.6 新鮮肉類(豬、牛等)須向澳門屠宰場購入，由具條件及溫度控制的車輛運往
場所，整個運輸過程應以 “帶蓋不鏽鋼箱” 妥善儲存屠體，內臟包好及放在
獨立帶蓋膠箱內，並以整箱形式運至場所的新鮮肉類切割房內，嚴禁在場所
外、車廂內、街道上等不當地點交分割屠體、過箱等行為。

3.1.7 新鮮肉類在收貨時，完成驗收後應盡快進行屠體的初步分割，再用托盤盛
載、包好保鮮膜及標識後，暫存於0度至4度冷藏設備內待其後處理，不應將
大量屠體閒置在工作枱上。因應需要分批對新鮮肉類進行切割、包裝及貼上
標籤，或按市民要求進行切割、包裝及售賣。

具溫度控制的獨立肉類工作間

用於儲存及零售新鮮肉類的冷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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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肉類工作間除應具足夠空間放置用於盛載新鮮肉類及其內臟的器皿外，亦應具足
夠的冷藏設備作儲存用途

3.1.8 工作間不得在同一時段處理或切割新鮮肉類及其內臟，如場所涉及處理新
鮮肉類及其內臟，應遵守 “先肉類、後內臟”的 衛生原則，同一時段應完成全
部肉類的切割及包裝再進行內臟處理；處理前後應進行有效清洗及消毒，同
時應分開不同用具、刀具及砧板等設備，以防止交叉污染；切肉與劈骨亦有
專用刀具及砧板，不當操作會對砧板造成破損，容易藏污納垢及滋生細菌；

切割新鮮肉類及內臟以不同顏色的刀具及砧板作識別

3.1.9 如場所設置多於一個獨立工作間，場所可同時進行多於一種肉類處理或切
割，惟留意每一獨立工作間內之處理及切割須遵守以上要求；

3.1.10  如工作間須設置窗口以方便接收或遞出食品，注意不得讓顧客伸手入內揀
選肉類。有關窗口應以固定的窗口模式較為合適，且以堅硬、防水、防滑、防
腐蝕、不易積垢及容易有效清洗和消毒的物料鋪設，且應平整及無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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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接收或遞出食品的工作間窗口

3.1.11 工作間須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零售區的設備或設施。
3.1.12  未能於屠宰當天出售之剩餘新鮮肉類，須保存於攝氏0度至4度冷藏設備

內，並加上適當標示。新鮮肉類須清晰標示屠宰日期，並建議在良好儲存條
件下食用限期不超過2-3天，新鮮肉類的內臟則建議只於屠宰當日出售；

3.1.13  經解凍肉類建議在良好儲存條件下食用限期不超過2-3天；
3.1.14冰鮮及生鮮家禽須以原有包裝出售，且不可塗改或覆蓋原有包裝上的任何

資訊。

3.2 零售急凍肉類或漁獲
3.2.1 場所設置足夠的負18℃冷藏設備，用以儲存、展示及售賣急凍肉類或漁獲，

不同種類食品應適當分區分隔，避免交叉污染。
3.2.2 在具有溫度控制的獨立工作間內處理及切割肉類或漁獲，處理前後應進行

有效清洗及消毒。同時應分開不同用具、刀具及砧板等設備，以防止交叉污
染。

儲存及零售肉類的冷凍設備(具溫度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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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零售漁獲的營運條件
4.1 零售漁獲的設備：

4.1.1 零售或儲存新鮮、冰鮮、經解凍及急凍漁獲須具備與其食品性質和儲存數量
相應的冷藏設備。冷藏設備應設有可正確顯示該設備溫度的溫度計；所有設
備均須定期進行維護，以確保設備良好運作；

4.1.2 零售或儲存非急凍（包括新鮮、冰鮮及經解凍）漁獲須放置在攝氏0度至4度
的冷藏設備內，亦可放置在鋪滿碎冰且須有去水位並接駁至下水道的器皿
內展示及售賣；

非急凍漁獲展示器皿

4.1.3 零售或儲存急凍漁獲須放置在攝氏負18度或以下的冷藏設備內；
4.1.4 零售鮮活漁獲的場所須設置配備流動水、氧氣、過濾及消毒設施的水池或漁

缸作零售或儲存，水池或漁缸的內壁應以易清潔的物料（如瓷磚、玻璃）製
造。

零售或儲存鮮活漁獲的水池或漁缸

4.2 加工漁獲的工作間/工作區域：
在處理及切割急凍漁獲須在具有溫度控制的獨立工作間進行，工作間的溫度建議
維持於攝氏18度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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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零售非急凍類漁獲的場所須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場所的設備或設施。

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場所的設備

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漁獲零售區域的設備

5.        有關運送鮮活食品注意事項
5.1 運送急凍及非急凍狀態的肉類，須使用具溫度控制的車輛，車內須具有溫度記錄儀，

以監測車廂內溫度變化及確保車廂內溫度持續符合衛生要求。車輛每次使用前後均
須徹底清洗及消毒，以防止交叉污染；

5.2 運送新鮮肉類(如豬、牛等)時，除須符合上述要求外，車廂內亦須具備專用及有蓋器
皿分別盛載新鮮肉類及內臟，而相關器皿不得盛載其他食品，車輛及器皿每次使用
前後均須徹底清洗及消毒，以防止交叉污染；且不得同時運送急凍及非急凍肉類或
其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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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新鮮肉類的冷藏車輛，設有用於盛載新鮮肉類及內臟的帶蓋器皿

5.3 運送鮮活漁獲時，須使用合適的器皿及相應的設施。

6.       其他注意事項
除須遵守營運條件提及有關設施的要求，經營者亦須注意以下事項：
6.1 電錶箱及電制插頭應加上防水罩，以免市民接觸及與帶有水氣的設施分隔；
6.2 可移動式電制插頭及電線必須固定及綁扎好，以防止漏電及絆倒顧客或員工；
6.3 如場所的零售、工作間等區域發現凹凸位、裂縫及罅隙，應以防水物料填充平整，以

免藏有污穢及垃圾。

7.       鮮活食品分類
為協助經營者了解鮮活食品在本行政法規中所屬的種類，現提供常見例子如下：

食品分類 定義 常見例子

蔬菜
新鮮的植物及食用菌，包
括植物的根、莖、葉及花
等，但不包括水果

葉菜類：菜心、西洋菜、通菜、生菜等
莖類：西芹、萵筍、蘆筍、竹筍等
根類：紅蘿蔔、白蘿蔔、紅菜頭等
花類：西蘭花、椰菜花等
根莖類：馬鈴薯、山藥、蓮藕、洋葱、百合、
蕃薯、木薯、馬蹄等
瓜果類：番茄、青瓜、茄子、南瓜、辣椒、甜
椒等
豆莢類：豆角、四季豆、荷蘭豆等
食用菌：冬菇、金針菇、杏鮑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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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
新鮮、冰鮮、急凍或經解
凍的禽肉及畜肉，包括內
臟及相關製品

禽肉：雞、鴨、鵝、鴿等
畜肉：豬、牛、羊等
內臟：牛肚、豬肝、豬腰等
肉類製品：調味肉類、急凍雞肉腸、急凍火
鍋丸、冰鮮火腿片、急凍漢堡扒等

漁獲
鮮活、新鮮、冰鮮、急凍或
經解凍的的水產及相關製
品

魚類：鯇魚、鰂魚、石斑等
甲殼類：龍蝦、蝦、蟹等
貝類：蜆、蠔等
軟體類：八爪魚、墨魚等
無脊椎水生動物類：禾蟲、沙蟲等
水產製品：墨魚滑、蝦滑、魚肝等



20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綜合指南

第三部分
違反相關法例規定的罰則

根據第1/2024號行政法規《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如涉及以下情況，均可能違
反本法規的規定而被科處罰款：
1. 違反第十一條的規定，未獲發登記證明而向公眾開放，科澳門元二萬元罰款，但仍在

過渡期的場所除外。
2. 違反第十二條的規定，未將登記證明張貼於場所顯眼處，或未將登記資料顯示於經

營或傳播媒介者，科澳門元五千元罰款。
3. 經營者如使用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作為經營或傳播媒介，須向該平台提供者提

交登記證明，否則違反第十二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五千元罰款。
4. 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須確保使用平台的經營者的場所已依據第1/2024

號行政法規作登記，並將已登記的資料顯示於平台上，否則違反第十二條的規定，科
澳門元五千元罰款。

5. 如對場所名稱作出變更，經營者須自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市政署，以便市政署
更改登記，否則違反第八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七千五百元罰款。

6. 經營者須在通知市政署並獲本署更改登記後，方可按照其聲明變更的零售鮮活食品
的種類或類別進行售賣，否則違反第八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七千五百元罰款。

7. 違反第十三條所列的營運條件，按行政違法行為的嚴重性、違法者的過錯程度及前
科，以及所造成的損害，酌科澳門元一萬五千元至三萬五千元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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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法律法規及指引

1. 市政署相關法例
1.1 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及經同一法律第七條第三款規定所制定的補充性行

政法規；
1.2 經第 15/2022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40/2004 號行政法規《衛生檢疫及植物檢疫》；
1.3 第 28/2004 號行政法規《公共地方總規章》及其附件。

2. 其他部門相關法例
除上述市政署相關法例，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經營者亦須遵守本澳其他範疇的法律法
規，如土地工務局、消防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等部門的法例。

3. 其他指引
如欲了解更多在營運零售鮮活食品場所應注意的食品衛生及安全的事項，經營者可瀏
覽市政署食品安全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foodsafety.gov.mo/c/tradeguide-
lines/listwithtab) 參閱衛生指引，與本行政法規相關的衛生指引如下：
3.1 運送肉類的衛生指引；
3.2 魚缸和魚缸水質之衛生指引；
3.3 選購食品衛生指引；
3.4 解凍食品衛生指引；
3.5 冷藏冷凍設備的使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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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常見問題

1. 何謂「鮮活食品場所」？
(1) 是指向公眾零售供食用蔬菜、肉類或漁獲的場所，但不包括經加工、烹煮或調配的可

供直接進食的食品（如外賣）；
(2) 換言之，經營上述食品活動的場所都需要符合本制度規定進行登記。

2.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登記制度的對象包括哪些？
(1) 凡用作經營零售鮮活食品的場所須作登記；為此，擬經營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自然人

或法人，須向市政署申請登記；
(2) 臨時性展銷食品的場所或攤位、公共街市攤位或小販檔位，不適用登記制度。

3. 登記成為零售鮮活食品場所需要符合那些必要條件？
(1) 必須設有實體店，場所不得設於現場環境與經營零售鮮活食品明顯不符的不動產；
(2) 有關場所須於開業前向市政署申請登記，並在獲發登記證明後，方可向公眾開放；
(3) 經營者須確保場所符合本法規第十三條所指的營運條件，例如具防蟲鼠設備、鮮活食

品儲存及展示設備等，並保持有關設備設施的良好運作。

4. 登記成為零售鮮活食品場所所需文件有那些？
(1) 申請登記須提交填妥的由市政署提供的專用表格，並附同由財政局發出的營業稅開

業/更改申報表（M/1表格）副本；
(2) 除上款所指文件外，如申請人為自然人，須附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如申請人為公司，

附同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有效商業登記證明；如申請人為社團或財團，附同由
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在該局登記的證明書及領導架構證明書。

5. 遞交文件後，何時能發出登記？
(1) 如提交的文件存有缺失或遺漏，市政署會通知申請人有關原因及補正的方式，申請者

須於十日內補正文件；
(2) 當申請人遞交齊備及正確的文件，市政署於三十個工作日內發出登記證明。

6. 取得登記後，可否更改場所名稱嗎？
可以。
經營者須自場所名稱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市政署，以便本署更改登記。

7. 取得登記後，如進行搬遷，是否須重新登記?
需要。
如已登記場所變更已登記經營地址，經營者須重新登記，而市政署會註銷原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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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在登記時聲明售賣蔬菜及急凍肉類，現在想在場所同時售賣冰鮮肉類，是
否須通知市政署?
需要。
如場所增加或減少售賣鮮活食品的種類或類別，經營者須到各服務中心提交申請表進行
更改，待市政署更改登記後方可按照其更改的鮮活食品種類或類別售賣。

9. 我已取得零售蔬菜場所登記，現在想在場所同時售賣冰鮮及急凍肉類，是否
須通知市政署?
需要。
如場所增加或減少售賣鮮鮮活食品的種類或類別，經營者須到各市民服務中心提交申請
表進行更改，待市政署更改登記後方可按照其更改的鮮活食品種類或類別售賣。

10. 現時我只售賣鮮活漁獲及已取得登記，現在想在場所同時售賣經解凍漁獲，
是否須通知市政署?
不需要。
因鮮活及經解凍漁獲均屬非急凍漁獲，在申請登記時已聲明有關種類及類別，故無須通
知市政署，但經營者留意場所須設置有關設備設施以確保符合本法規第十三條所指的營
運條件。

11. 從事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經營者是否必須完成登記才能開業？
(1) 倘在法規生效後新開業的，必須在場所開業前向市政署申請登記，在市政署出具登記

證明後才可向公眾開放；
(2) 倘在法規生效前已獲市政署發出准照的零售鮮活食品場所，如在法規生效時仍然開

業，即視已按本法規之規定作出登記，其原有准照亦自本法規生效之日起失效； 
(3) 並且，業界在領取登記證明後須將有關文件張貼於場所顯眼處。

12. 法規正式生效前已提交零售鮮活食品准照申請的場所是否同樣須進行登
記？
不需要。
在本行政法規生效時處於審批程序中的准照申請，視為按經必要配合後的本行政法規的
規定提出的登記申請，但本署可視乎情況要求利害關係人提交登記所需的資料或聲明。

13. 登記的手續和流程為何？
申請者可透過以下任一方式進行登記：
(1) 親臨辦理：可到市政署各市民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2) 網上辦理：可透過市政署網頁或「食品安全資訊」網頁

（https://www.foodsafety.gov.mo/）之相關登記連結進行網上辦理*。
不論以何種方式申請登記，市政署均於文件齊備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發出登記證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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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鮮活食品場所僅可在獲發登記證明後方可向公眾開放。
*備註：辦理網上申請的申請人必須持有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帳號，詳細請參閱：
個人申請：https://www.gov.mo/zh-hant/services/ps-1047/
實體申請：https://www.gov.mo/zh-hant/services/ps-2112/

14. 如何張貼登記證明或顯示已登記的資料？
(1) 經營者在獲發市政署出具的登記證明後，須將登記證明張貼於場所顯眼處，讓公眾及

市政署稽查人員查閱；
(2) 經營者如使用互聯網或手機應用程式，例如微信和Facebook等作為經營或傳播媒

介，須將已登記的資料（場所登記編號）顯示於該等經營或傳播媒介；
(3) 經營者如使用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作為經營或傳播媒介，須向該平台提供者提

交登記證明；
(4) 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須確保使用平台的經營者的場所已按本行政法規的

規定作登記，並將已登記的資料（至少包含場所名稱及登記證明編號）顯示於平台上。

15. 登記制度要求場所同時須遵守法規所訂定的營運條件，具體包括那些方面？
登記制度將重點監管場所的食品安全、場所設置、場所衛生、設備和配置。詳情請參閱本
指南的場所營運要件部分的內容。而食品安全以外，諸如排污、噪音、工務、消防等問題，
將由現行本澳相關專責部門監管。

16. 如果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結業，是否要通知市政署？
需要。
在下列任一情況都要通知市政署註銷登記證明﹕
(1) 場所經營的零售鮮活食品活動終止；
(2) 應場所所在地業權人申請並向市政署舉證，證明經營者喪失佔用相關場所的權

利；
(3) 應經營者申請；
(4) 經營者死亡或消滅；
(5) 不再符合登記要求的規定；
(6) 出現經營者變更的情況。

17. 可否由非經營人註銷登記？
如屬以下情況可由非經營人註銷登記，註銷時須提交以下文件：
(1) 如經營人死亡或消滅，應遞交相關權限部門發出之證明文件；
(2) 如業權人申請註銷登記，應向市政署舉證，證明經營者喪失佔用相關場所的權利。

18. 如不小心遺失登記證明應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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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經營者或法人代表可到市政署各服務中心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進行補領。
倘由代領人補領，需出示代領人和經營者/法人代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2) 如經營者於網上辦理申請可在https://www.foodsafety.gov.mo或“商社通”自
行下載及使用A4白紙列印登記證明。

19. 零售鮮活食品之登記可否轉讓？
如已登記場所的經營者出現變更，新經營者須按本行政法規規定申請重新登記，而市政
署會註銷原有登記。

20. 場所只有一個獨立工作間，可否同時處理新鮮肉類、冰鮮肉類或急凍肉類？
不可以。
如場所只有一個獨立工作間，不同類別或狀態之肉類或漁獲應分開時段及物種進行處理
或切割。例如場所須處理新鮮豬及急凍牛，可安排上午時段進行新鮮豬肉的處理及切割，
然後徹底清洗及消毒有關工作間，下午再進行急凍牛肉的處理。

21. 場所之肉類處理區間不設温度控制可以嗎？
不可以。
須於一個具溫度控制（建議攝氏18℃或以下）的獨立工作間內進行。

22. 場所零售及處理區域的牆壁需要使用什麼物料及製作至什麼高度？
零售及處理區域的牆壁和間隔物的飾面應鋪以堅硬、防水、防腐蝕、不易積垢及容易有效
清洗和消毒的物料造成(例如磁磚)，且高度建議不少於1.8米。

23. 場所工作區域是否必須安裝明渠?
場所經營者有義務並採取措施確保場內污水不會流出場外，而根據本法規第十三條第五
款第二項，售賣非急凍漁獲須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場所的設備或設施，否則可能涉及觸
犯相關規定而科處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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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格樣式

1.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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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格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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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記證明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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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第1/2024號行政法規）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1/2024號行政法規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制度
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五）項，經徵詢行政會的意見，制定本獨立行
政法規。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及範圍

一、本行政法規訂定向公眾零售鮮活食品的場所的登記制度。
二、本行政法規不適用於：

（一）臨時性展銷鮮活食品的場所或攤位；
（二）公共街市攤位或小販檔位。

第二條
定義

為適用本行政法規的規定，下列用語的含義為：
（一）“鮮活食品”：是指供食用的蔬菜、肉類及漁獲，但不包括經加工、烹煮或調配的可供直接進

食的食品；
（二）“蔬菜”：是指新鮮的植物及食用菌，包括植物的根、莖、葉及花等，但不包括水果；
（三）“肉類”：是指新鮮、冰鮮、急凍或經解凍的禽肉及畜肉，包括內臟及相關製品；
（四）“漁獲”：是指鮮活、新鮮、冰鮮、急凍或經解凍的水產及相關製品。

第二章
登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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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

第三條
登記

一、凡用作零售鮮活食品的場所，均須作登記；為此，擬經營該場所的自然人及法人，須向市政署
申請登記。

二、經營者須在申請登記時聲明擬零售的鮮活食品種類，而有關種類分為蔬菜、肉類及漁獲，但
不妨礙其聲明零售多於一個種類。

三、如屬零售肉類或漁獲的場所，經營者尚須在申請登記時聲明擬零售的肉類或漁獲屬急凍類
或非急凍類，又或同時零售該兩個類別。

第四條
登記的要求

一、上條所指場所不得設於現場環境與零售鮮活食品活動明顯不符的不動產。
二、不符合上款規定者，不予登記。

第五條
登記所需的文件

一、申請登記須提交填妥的由市政署提供的專用表格，並附同由財政局發出的營業稅開業／更
改申報表（M/1格式）副本。

二、除上款所指的文件外，尚須附同以下文件：
（一）如申請人為自然人，附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二）如申請人為公司，附同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有效商業登記證明；
（三）如申請人為社團或財團，附同由身份證明局發出的在該局登記的證明書及領導架構證明

書。

第六條
補正

一、如上條所指的表格或附同文件有缺漏且屬可予補正者，市政署應將有關事實以及補正的方
式及期間通知申請人；補正期間不得超過十日。

二、如申請人未按通知所載的方式及期間補正，則不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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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發出登記證明

自具備第五條規定的文件之日起，或自按上條第一款規定已作補正之日起，市政署應於三十個
工作日內發出登記證明。

第八條
更改登記

一、經營者須自場所名稱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市政署，以便該署更改登記。
二、經營者須在通知市政署，並獲該署更改登記及在二十個工作日內發出登記證明後，方可變更

其按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所聲明零售的鮮活食品的種類或類別。

第九條
重新登記

如已登記場所的經營者出現變更，新經營者須按本節的規定申請重新登記，而市政署應註銷原
有登記。

第十條
註銷登記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註銷登記：
（一）場所的零售鮮活食品活動終止；
（二）應場所所在地業權人申請並向市政署舉證，證明經營者喪失佔用相關場所的權利；
（三）應經營者申請；
（四）經營者死亡或消滅；
（五）不再符合第四條第一款的規定；
（六）出現上條所指經營者變更的情況。

第二節
運作

第十一條
向公眾開放

零售鮮活食品場所僅在獲發第七條所指的登記證明後方可向公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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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識別登記

一、經營者須於場所顯眼處張貼由市政署發出的登記證明。
二、經營者如使用互聯網或手機應用程式作為經營或傳播媒介，須將已登記的資料顯示於該等

經營或傳播媒介，但不影響下款規定的適用。
三、經營者如使用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作為經營或傳播媒介，須向該平台提供者提交登記

證明。
四、網絡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須確保使用平台的經營者的場所已按本行政法規的規定作

登記，並將已登記的資料顯示於平台上。

第十三條
營運條件

一、經營者須確保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符合以下條件，並保持有關設備及設施的良好運作：
（一）具通風及照明設備；
（二）具防止昆蟲及齧齒類動物滋生的設備；
（三）具收集垃圾的設備；
（四）使用由公共供水網絡供應的自來水；
（五）具配備篩網及虹吸管的下水道系統，以防止固體廢棄物及油脂進入下水道系統；
（六）零售及加工區域的牆壁及地面須鋪設堅硬、防水、防腐蝕、不積水、不易積垢、容易有效清

洗和消毒的物料；
（七）如場所零售不同種類的鮮活食品，須為每一種類鮮活食品設置明顯分開或間隔的獨立區

域；
（八）如場所兼營零售鮮活食品以外的業務，須設有與其他業務分開的獨立區域；
（九）處理鮮活食品的工作枱面須使用平滑、防水、防撞、不易腐爛和可清洗的物料；
（十）用於存放、展示和處理食品的工具及器皿須足夠且適當，並須以易清洗、防水、耐用和不易

腐蝕的物料製造；
（十一）禁止在衛生間處理或放置任何鮮活食品及相關產品，且衛生間須與零售或加工區域適

當分隔；
（十二）以國際單位制度，即“十進制”的計量單位進行計價標示；
（十三）設有通道供顧客站立選購貨品；
（十四）禁止改變鮮活食品的原有狀態以延長保質期；
（十五）鮮活食品須在場所內作展示及售賣。

二、如屬零售蔬菜的場所，經營者尚須在場所設置展示架及易清洗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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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屬零售非急凍類肉類的場所，經營者尚須：
（一）於場所內設置溫度在0至4攝氏度之間的冷藏設備，並用以存放供零售的肉類；
（二）適當標示肉類狀況屬新鮮、冰鮮或經解凍；
（三）在具有溫度控制的獨立工作間內處理及切割肉類，且同一時間只可處理同一物種的肉類；
（四）將新鮮、冰鮮與經解凍的肉類分開處理或切割，且同一工作間在同一時間只可處理一種狀

況的肉類；
（五）保留進口的新鮮或冰鮮禽肉的原有包裝作零售；
（六）將未能於屠宰當天出售的新鮮肉類存放在（一）項所指的冷藏設備內，並作適當標示。

四、如屬零售急凍類肉類或漁獲的場所，經營者尚須：
（一）於場所內設置溫度在負18攝氏度或以下的冷藏設備，並用以存放供零售的肉類或漁獲；
（二）在具有溫度控制的獨立工作間內處理及切割肉類或漁獲。

五、如屬零售非急凍類漁獲的場所，經營者尚須：
（一）於場所內設置溫度在0至4攝氏度之間的冷藏設備或鋪滿碎冰的器皿，並用以存放供零售

的新鮮、冰鮮及經解凍的漁獲；
（二）具有效防止污水流出場所的設備或設施。

六、如屬零售鮮活漁獲的場所，經營者尚須於場所內設置配備流動水以及供氧、過濾及消毒裝置
的水池或魚缸。

第三章
處罰制度

第十四條
行政違法行為

一、違反第八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七千五百元罰款。
二、經營者不遵守第十一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二萬元罰款。
三、違反第十二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五千元罰款。
四、違反上條的規定，科澳門元一萬五千元至三萬五千元罰款。
五、按行政違法行為的嚴重性、違法者的過錯程度及前科，以及所造成的損害酌科上款所指的罰

款。

第十五條
提起程序

一、市政署的監察人員如目睹違法行為，或有足夠跡象顯示存在違法行為時，應編製實況筆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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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書，並將控訴書內容通知涉嫌違法者、涉嫌違法實體的負責人或經濟活動參與人的在場
受託人。

二、實況筆錄及控訴書應載有涉嫌違法者的認別資料、發生違法行為的地點、日期及時間、證據、
違法行為的說明及所違反的法律規定。

第十六條
累犯

一、為適用本行政法規的規定，自行政處罰決定轉為不可申訴之日起一年內，且距上一次的行政
違法行為實施日不足五年，再次實施相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累犯。

二、屬累犯的情況，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之一，上限則維持不變。

第十七條
職權

一、市政署負責監察本行政法規的遵守情況，並對本行政法規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提起程序，但
不影響其他公共實體的職權。

二、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具有下列職權，並可將之授予市政管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主
管人員：

（一）科處本行政法規所定的行政處罰；
（二）許可、拒絕、更改和註銷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並簽發登記證明。

第十八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均須對其機關或代表
以其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本行政法規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有關行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

第十九條
繳付罰款的責任

一、違法者為法人時，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
關行政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罰款的繳付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罰款，則該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繳付；
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以連帶責任方式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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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繳付罰款及強制徵收

一、罰款須自接獲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繳付。
二、如未在上款規定的期間內自願繳付罰款，須按稅務執行程序的規定，以處罰決定的證明作為

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徵收。

第二十一條
罰款歸屬

因本行政法規所定的行政違法行為而科處的罰款所得，屬市政署的收入。

第四章
過渡及最後規定

第二十二條
過渡規定

一、獲市政署根據經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市政執委會會議通過並公佈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
十二期第二組副刊《澳門政府公報》的《有關零售肉類、漁獲、禽鳥和蔬菜場所的發牌規章》發
給二零二三年度准照的場所，只要該准照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仍有效，不論准照持
有人有否提出於二零二四年續期的申請，均視為已按經必要配合後的本行政法規的規定作
出登記。

二、在本行政法規生效時處於審批程序中的上款所指准照的申請，視為按經必要配合後的本行
政法規的規定提出的登記申請。

第二十三條
電子系統

按適用法例，市政署可藉電子系統處理與登記相關的手續。

第二十四條
公開登記狀況

市政署應於其網頁及時公佈並持續更新已登記的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資訊，尤其場所的名稱及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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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個人資料的處理

為執行本行政法規的規定，市政署、財政局、身份證明局及其他相關的公共部門或實體在有需要
時，可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採取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與其
他擁有執行本行政法規所需資料的公共部門或實體進行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資料的提供、互換、
確認及使用。

第二十六條
補充法律

對本行政法規未有特別規定的事宜，補充適用《行政程序法典》及十月四日第52/99/M號法令《行
政上之違法行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的規定。

第二十七條
修改第25/2018號行政法規

經第2/2021號行政法規及第37/2023號行政命令修改的第25/2018號行政法規《市政署的組織
及運作》第二十條修改如下：

“第二十條
（食品檢驗檢疫處）

〔……〕
（一）〔……〕
（二）處理零售鮮活食品場所的登記程序；
（三）〔……〕
（四）〔……〕”

第二十八條
廢止

廢止：
（一）經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市政會議通過並公佈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五十一期《澳門

政府公報》的《澳門市市政條例法典》第十七條；
（二）經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市政會議通過並公佈於同年六月一日第二十二期《澳門政府公報》

的《海島市市政條例法典》第十七條；
（三）經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市政執委會會議通過並公佈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二期第二



37

第三部分  違反相關法例規定的罰則

組副刊《澳門政府公報》的《有關零售肉類、漁獲、禽鳥和蔬菜場所的發牌規章》；
（四）第17/2015號行政法規《修改〈有關零售肉類、漁獲、禽鳥和蔬菜場所的發牌規章〉》；
（五）第8/2016號行政法規《修改〈有關零售肉類、漁獲、禽鳥和蔬菜場所的發牌規章〉》。

第二十九條
生效

本行政法規自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制定。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賀一誠




